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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当事人或目击者
开始
报案 


无伤亡无争议,自行撤离，逃逸的报农机、公安
现场人员抢救伤者，死人同时报公安，保护现场，如变动做标记



记录 勘查现场

2小时内逐级上报，可越级报

20日，超20日报上级，<60日,2日送达当事人,异议，3日内申请重检重鉴1次
否
立案否
不予立案
三日内定
是

立案
报告


检验 鉴定 评估
勘查处理（抢救、处置、绘图、笔录、取证、测试）

管辖范围外的不立案，书面说明理由。管辖权有争议的上报共同上级决定。
2人以上， 佩戴标志，出示证件

抢救费肇事方预付，有保险、救助基金的通知、协助。死亡由医疗机构出证明、通知家属，无法确认的移交公安。


审查证据 定责任


勘查日起10工作日内，逃逸的自查获日（或当事人书面申请日）起10日内，需鉴定的自收到鉴定书5工作日内。

责任认定书 


3日内向上一级监理机构书面申请，上级5日内答复，30日内做复核结论，已起诉的中止复核。
3个工作日内
送达


有
有否异议
诉讼
有
申请复核


无
复核结论

3日内送达
10日内重查
下级重作认定书（另编号）
维持原认定
上级责令重新认定

判决



备案




送达


农机事故责任认定 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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